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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阳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有关规定 
 

 

重要提示： 

● 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同一表决权只能选择现场

或网络表决方式中的一种，如同一表决权重复进行表决的，均以第二次表决为准。 

● 本次股东会现场投票采取记名投票的方式进行表决，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在

大会表决时，以其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额行使表决权，每一股份有一票表决权。                  

● 本次股东会网络投票将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向股东提供网络投票平台，

股东应在安阳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关于召开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

的通知》中列明的时限内进行网络投票。 

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11月26日 上午9:15-9:25；9:30-11:30   

                                     下午13:00-15:00  

为了维护公司全体股东合法权益，确保股东在本次股东会(现场投票,下同)期间行

使权利，保证股东会正常秩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制定以下有关规定： 

一、公司董事会在本次股东会期间，应当认真履行法定职责，维护股东合法权益，

确保大会正常秩序和议事效率。 

二、出席会议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必须持有效证件方可进入会场。 

三、股东出席股东会，依法享有发言权、表决权等各项权利，并认真履行法定义

务，不得侵犯其他股东合法权益，不得扰乱大会秩序。出席会议人员发生干扰股东会秩

序和侵犯股东合法权益的行为，大会工作人员将报告有关部门处理。出席会议人员应听

从大会工作人员安排，保持会场秩序，禁止大声喧哗，共同维护大会秩序和安全。 

四、股东有权在大会上发言和提问，但应事先向大会工作人员提出申请，并提供

发言提纲，否则大会主持人有权拒绝其发言要求。大会工作人员与大会主持人视会议的

具体情况安排股东发言，并安排有关人员回答股东提出的问题，每位股东的发言请不要

超过五分钟。 

五、未经允许，会场内不得拍照、摄影和录音。 



六、本次股东会审议议案为： 

1、关于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河南安钢周口钢铁有限责任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2、关于控股子公司河南安钢周口钢铁有限责任公司增资扩股的议案 

3、关于出售控股子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4、关于出售控股子公司股权形成关联担保的议案 

5、关于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河南安钢南方电磁新材料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融资租

赁提供担保的议案 

6、公司关于申请银行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7、公司关于动产浮动抵押购买进口铁矿石的议案 

8、关于以公司部分资产抵押向中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申请信托贷款的议案 

9、关于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河南安钢周口钢铁有限责任公司融资租赁提供担保

的议案 

10、关于公司为控股子公司安钢集团冷轧有限责任公司银行授信提供担保的

议案 

 

 

 

 

安阳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11月26日 



安阳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议程 
 

第一项：审议议案： 

1、关于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河南安钢周口钢铁有限责任公司提供

担保的议案 

2、关于控股子公司河南安钢周口钢铁有限责任公司增资扩股的

议案 

3、关于出售控股子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4、关于出售控股子公司股权形成关联担保的议案 

5、关于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河南安钢南方电磁新材料科技有限责

任公司融资租赁提供担保的议案 

6、公司关于申请银行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7、公司关于动产浮动抵押购买进口铁矿石的议案 

8、关于以公司部分资产抵押向中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申请信托

贷款的议案 

9、关于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河南安钢周口钢铁有限责任公司融资

租赁提供担保的议案 

10、关于公司为控股子公司安钢集团冷轧有限责任公司银行授信

提供担保的议案 

第二项：现场与会股东发言 

第三项：对议案进行现场表决投票 

第四项：对现场表决票进行清点、统计（休会 20分钟） 



第五项：宣布现场计票结果     

第六项：宣布现场投票表决结果 

第七项：见证律师宣读现场投票表决结果见证意见 

 

 

 

  安阳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 11 月 26 日 

 

 

 

 

 

 

 

 

 

 

 

 

 

 

 



安阳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 

关于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河南安钢周口钢铁 

有限责任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各位股东： 

为优化公司控股子公司河南安钢周口钢铁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

称周口公司）融资结构，满足业务发展需要，周口公司拟与一重集团

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以回租方式开展融资租赁业务，租赁物为周口公司

300/80T 起重机、焦炉、干熄焦的部分设备，计划融资金额为不超过

人民币 1亿元，融资期限不超过 3年。公司拟为周口公司的上述业务

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同时授权董事长签署公司上述交易所需要的合同及相关文件。 

该议案已经公司 2025 年第十二次临时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请

各位股东审议。 

 

安阳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 11 月 26 日 

 

 

 

 

 



安阳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 

关于控股子公司河南安钢周口钢铁有限责任 

公司增资扩股的议案 

 

各位股东： 

为满足公司控股子公司河南安钢周口钢铁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

称周口公司）发展需要，优化财务结构，周口公司拟通过产权交易机

构公开征集投资方，以增资扩股方式，增加公司的注册资金总额。本

次增资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10 亿元，公司拟放弃本次增资优先认购权。  

该议案已经公司 2025 年第十三次临时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请

各位股东审议。 

 

安阳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 11 月 26 日 

 

 

 

 

 

 

 

 



安阳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 

关于出售控股子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各位股东： 

为进一步优化公司资产结构，补充公司运营资金，公司拟以现金

方式向控股股东安阳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安钢集团）出

售公司持有的全部安钢集团永通球墨铸铁管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永通公司）78.1372%股权和安阳豫河永通球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

称豫河公司）100%股权。出售价格以审计报告和评估报告最终评估值

为基础确定，永通公司评估价值为 53,989.15 万元,豫河公司评估价

值为 41,479.43 万元。公司按持股比例（永通公司 78.1372%股权、豫

河公司 100%股权）计算的股权转让价款为人民币 83,665.04 万元。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将不再持有永通公司和豫河公司股权，本次交

易对公司损益产生的影响最终以审计结果为准。具体内容请见附件。 

该议案已经公司 2025 年第十四次临时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请

各位股东审议。 

附件：《关于出售控股子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说明》 

 

安阳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 11 月 26 日 

 

 



关于出售控股子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说明 

 

2025 年 8 月 26 日，公司 2025 年第十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终止筹划重大资产重组并变更为向控股股东出售子公司

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公司向控股股东安钢集团出售子公司

股权，安钢集团以现金购买。交易完成后，安钢集团取得永通公司、

豫河公司的控制权，公司获得运营资金，不再将永通公司、豫河公司

纳入控制范围。根据公司董事会决议，公司聘请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北京国融兴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以 2025 年 6 月

30 日为基准日对永通公司、豫河公司进行了审计和评估，交易价格经

协商确定，永通公司、豫河公司股权经评估整体作价 83,665.04 万元。

具体情况如下： 

一、 交易对方情况介绍  

（一）交易对方的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安阳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000706780942L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薄学斌 

注册资本：377,193.64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时间：1995 年 12 月 27 日  

住所：安阳市殷都区梅元庄 

经营范围：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及相关技术的出口业务；经营本

企业生产、科研所需的原辅材料、机械设备、仪器仪表、零配件及相

关技术的进口业务；经营本企业的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业务。生



产、销售饮料、纯净水、冷冻饮品、房屋租赁（以上限分支机构凭有

效许可证经营）。经营政府授权的国有资产，冶金产品和副产品、钢

铁延伸产品、化工产品（不含易燃易爆及危险品）、冶金辅料、机加

工产品、农副产品（不含棉、烟、茧、粮）生产经营；冶金机电设备

设计、制造和经营，技术服务、协作、咨询服务；利用自有电视台，

发布国内电视广告，承办分类电视广告业务。家电及配件、文体用品、

广电器材的销售；住宿、餐饮、旅游管理、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招

标投标代理。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河南钢铁集团有限公司，持股比例：

100.00%  

二、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概况  

1、标的公司的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安钢集团永通球墨铸铁管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522744051070X 

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河南省安阳市殷都区水冶镇永通大道与人民路交叉口向西

500 米 1号 

法定代表人：张洪亮 

注册资本：43,910.2 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2005-12-30 

经营范围：球墨铸铁管的生产与销售及进出口业务；生产经营：



生铁、烧结矿、球团矿、水渣、焦粉、铸造产品、钢材、机加工产品；

冶金机电设备的制造、修理和经营；冶金机械设备安装及技术服务协

作、咨询、培训；冶金工程的建筑安装；销售：球墨铸铁管件、胶圈、

百货、日杂、化工产品（易燃、易爆及化学危险品除外）；房屋租赁。 

2、标的公司的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安阳豫河永通球团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5006987077014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住所：河南省安阳市殷都区水冶镇永通大道与人民路交叉口向西

500 米 1号 

法定代表人：周东锋 

注册资本：40,400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09-12-18 

经营范围：生产、销售铁矿球团产品（经营内容涉及专项审批的，

按国家有关规定办理）。 

（二）交易标的主要财务信息  

单位：人民币 万元 

项目 
2024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 2025 年 6 月 30 日（经审计） 

永通公司 豫河公司 永通公司 豫河公司 

资产总额 208,826.94 40,489.99 204,981.77 38,313.77 

负债总额 188,066.00 3,337.92 186,348.38 3,160.56 

净资产 20,760.95 37,152.07 18,633.39 35,153.21 

项目 2024 年度（经审计） 2025 年 1-6 月（经审计） 

营业收入 275,984.89 1,610.43 106,329.59 5.78 

净利润 -10,991.75 -3,171.89 -2,062.40 -1,998.86 



审计机构名称 

致同会计师事务

所（特殊普通合

伙） 

致同会计师事务

所（特殊普通合

伙） 

致同会计师事务

所（特殊普通合

伙） 

致同会计师事务

所（特殊普通合

伙） 

是否符合条件的审计机

构 是 是 是 是 

审计报告意见 标准无保留意见 标准无保留意见 标准无保留意见 标准无保留意见 

 

公司聘请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了永通公司

2024 年 12 月 31 日、2025 年 6 月 30 日的合并及公司资产负债

表， 2024 年度、2025 年 1-6 月的合并及公司利润表、合并及公司

现金流量表、合并及公司所有者权益变动表以及相关财务报表附注，

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编号为致同专字（2025）第 410B021866 号

的《审计报告》；审计了豫河公司财务报表，包括 2024 年 12 月 31 

日、2025 年 6 月 30 日的资产负债表，2024 年度、2025 年 1-6 

月的利润表、现金流量表、所有者权益变动表以及相关财务报表附注，

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编号为致同专字（2025）第 410B021867 号

的《审计报告》。 

三、交易标的评估、定价情况  

（一）定价情况及依据  

1、公司聘请北京国融兴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对公司出售永

通公司 78.1372%股份涉及的全部权益在评估基准日 2025 年 6 月 

30 日的市场价值进行了评估，并出具编号为国融兴华评报字〔2025〕

第 040116 号的评估报告，具体情况如下：  

（1）评估对象：安钢集团永通球墨铸铁管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

全部权益价值。  

（2）评估范围：安钢集团永通球墨铸铁管有限责任公司经审计

的全部资产及负债。具体包括流动资产、非流动资产及负债等。截至

评估基准日，总资产账面价值 206,255.40 万元，总负债账面价值



186,290.98 万元，所有者权益账面价值 19,964.42 万元。 

（3）价值类型：市场价值。  

（4）评估基准日：2025 年 6 月 30 日。  

（5）评估方法：资产基础法、收益法 

（6）评估结论：本资产评估报告选用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作为

评估结论。 

截至评估基准日，在持续经营条件下，安钢集团永通球墨铸铁管

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全部权益账面价值为 19,964.42 万元，评估价值

为 53,989.15 万元，评估增值 34,024.73 万元，增值率 170.43%。其

中，公司持有永通公司 78.1372%的股权，对应的股东权益价值为

42,185.61 万元。 

2、公司聘请北京国融兴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对公司出售豫

河公司100.00%股份涉及的全部权益在评估基准日 2025 年 6 月 30 

日的市场价值进行了评估，并出具编号为国融兴华评报字〔2025〕第

040117 号的评估报告，具体情况如下：  

（1）评估对象：安阳豫河永通球团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全部权

益价值。 

（2）评估范围：安阳豫河永通球团有限责任公司经审计的全部

资产及负债。具体包括流动资产、非流动资产及负债等。截至评估基

准日，总资产账面价值 38,313.77 万元，总负债账面价值 3,160.56

万元，所有者权益（净资产）账面价值 35,153.21 万元。 

（3）价值类型：市场价值。  

（4）评估基准日：2025 年 6 月 30 日。  

（5）评估方法：资产基础法 

（6）评估结论：截至评估基准日，安阳豫河永通球团有限责任



公司的股东全部权益账面价值为 35,153.21 万元，评估价值为

41,479.43 万元，评估增值额 6,326.22 万元，增值率 18.00%。公司

持有豫河公司100%的股权，对应的股东权益价值为 41,479.43万元。 

四、交易合同或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与安钢集团达成一致并签署转让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一）协议主体  

出让方：安阳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受让方：安阳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目标公司：安钢集团永通球墨铸铁管有限责任公司、安阳豫河永

通球团有限责任公司 

（二）股权转让及定价  

1、转让双方一致同意，在符合本协议约定的相关条款的前提下，

公司将其所持有的永通公司的 78.1372%股权、豫河公司的 100%股权

转让予安钢集团。 

2、根据北京国融兴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国融兴华评

报字〔2025〕第 040116 号评估报告，截至评估基准日永通公司股东

全部权益价值为 53,989.15 万元。 

根据北京国融兴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国融兴华评报

字〔2025〕第 040117 号评估报告，截至评估基准日豫河公司股东全

部权益价值为 41,479.43 万元。 

本协议各方协商一致确认上述评估结果。  

3、基于上述评估结果，考虑到本次交易系目标公司控制权转让，

并结合目标公司发展情况，转让双方协商一致同意，本次股权转让安

阳钢铁转让的标的股权经评估整体作价 83,665.04 万元。具体确定方

式如下：转让标的股权价值=永通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公司持有永



通 公 司 股 权 比 例 + 豫 河 公 司 股 东 全 部 权 益 价 值

=53,989.15*78.1372%+41,479.43=83,665.04 万元。 

（三）特别约定事项 

1、以 2025 年 10 月 31 日时点为基准，公司与永通公司、豫河公

司的债权债务（包含双方应收账款、应付账款、应收利息、应付利息、

内部借款、内部贷款、内部单位往来等所有往来款项）于股权过户完

成日起十五个工作日内完成处置，处置方式包括不限于银行转账、内

部转账、协议抹账、债权债务抵消等方式。 

2、公司此前为永通公司与徽银金融租赁有限公司开展人民币

1.10亿元融资租赁业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将被动形成对外担保。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公司继续为永通公司提供担保，同时由安钢集

团履行相关程序后将向公司提供反担保。 

3、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与标的公司进行

交易时将按公平、公开的市场原则进行，并履行法律、法规及公司章

程规定的有关程序，采取必要的措施避免损害各方的利益。 

4、本次交易完成后，除经安钢集团同意外，公司及其控制的其

他企业不从事与标的公司主营业务相同或相似业务的生产经营。 

（四）支付方式、支付期限  

本次交易采取现金支付的方式。安钢集团在市场监管部门变更登

记手续完成之日起十五个工作日内向公司足额支付现金对价的 100%

即人民币 83,665.04 万元。 

 

安阳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 11 月 26 日 

 



安阳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 

关于出售控股子公司股权形成关联担保的议案 

 

各位股东： 

为进一步优化公司资产结构，补充公司运营资金，公司拟向控股

股东安钢集团出售公司所持控股子公司永通公司 78.1372%股权、豫

河公司 100%股权。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不再持有永通公司、豫河公司股权，永通

公司、豫河公司不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公司此前为永通公司与

徽银金融租赁有限公司开展人民币 1.10 亿元融资租赁业务提供连带

责任保证担保将形成关联对外担保。该项业务实质为公司对原下属子

公司日常经营活动提供担保的延续，不会影响公司正常业务开展。同

时，安钢集团履行相关程序后将向公司提供反担保，具体内容请见附

件。  

该议案已经公司 2025 年第十四次临时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请

各位股东审议。 

附件：《关于出售控股子公司股权形成关联担保的说明》 

 

 

安阳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 11 月 26 日 

 
 



关于出售控股子公司股权形成关联担保的说明 

 

为进一步优化公司资产结构，补充公司运营资金，公司拟向控股

股东安钢集团出售公司持有的全部永通公司股权和豫河公司股权。购

买价格以 2025 年 6月 30 日为基准日的最终评估值为基础确定。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不再持有永通公司、豫河公司股权，永通

公司、豫河公司不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公司此前为永通公司与

徽银金融租赁有限公司开展不超过人民币 1.10 亿元融资租赁业务提

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将形成关联担保。同时，安钢集团履行相关程序

后将向公司提供反担保。该项业务实质为公司对原下属子公司日常经

营活动提供担保的延续，不会影响公司正常业务开展。 

一、担保事项概述 

为改善公司经营状况，补充公司运营资金，经审慎考虑，结合公

司实际情况，公司就出售所持控股子公司永通公司 78.1372%股权、豫

河公司 100%股权事项（以下简称本次交易）与安钢集团达成一致并签

署《股权转让协议》（以下简称转让协议）。 

本次交易前，为优化永通公司融资结构，满足业务发展需要，永

通公司作为公司控股子公司期间，经公司 2023 年 12 月 22 日召开的

2023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公司为永通公司与徽银金融

租赁有限公司开展人民币 1.10 亿元融资租赁业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截至目前，公司为永通公司提供的该笔担保仍存在。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不再持有永通公司、豫河公司股权，永通

公司、豫河公司不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公司提供的该笔 1.10



亿元担保将形成关联担保。该项业务实质为公司对原下属子公司日常

经营活动提供担保的延续，不会影响公司正常业务开展。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安钢集团永通球墨铸铁管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522744051070X 

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河南省安阳市殷都区水冶镇永通大道与人民路交叉口向西

500 米 1号 

法定代表人：张洪亮 

注册资本：43,910.2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05-12-30 

经营范围：球墨铸铁管的生产与销售及进出口业务；生产经营：

生铁、烧结矿、球团矿、水渣、焦粉、铸造产品、钢材、机加工产品；

冶金机电设备的制造、修理和经营；冶金机械设备安装及技术服务协

作、咨询、培训；冶金工程的建筑安装；销售：球墨铸铁管件、胶圈、

百货、日杂、化工产品（易燃、易爆及化学危险品除外）；房屋租赁。 

被担保人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2024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 2025 年 6 月 30 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208,826.94 204,981.77 

负债总额 188,066.00 186,348.38 

净资产 20,760.95 18,633.39 



项目 2024 年度（经审计） 2025 年 1-6 月（经审计） 

营业收入 275,984.89 106,329.59 

净利润 -10,991.75 -2,062.40 

三、担保事项主要内容 

2023 年 11 月，永通公司与徽银金融租赁有限公司以直租方式开

展融资租赁业务，租赁物为永通公司热模法铸管生产线等设备类资产，

融资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1.10 亿元，融资期限为 5 年。截至目前，公

司为永通公司与徽银金融租赁有限公司开展以上融资租赁业务提供

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仍存在。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本次对外担保事项系公司拟转让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控股权

所致，属于公司对原子公司日常经营活动提供担保的延续，并未在原

有担保责任上新增公司的担保义务，不会影响公司正常业务开展。公

司为永通公司提供担保事项发生时，永通公司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

的下属控股企业，公司为支持其日常经营业务发展而向其提供了连带

责任保证担保。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不再持有永通公司股权，上述担保暂时构成

公司关联担保。截至目前，永通公司经营情况正常，资信状况良好，

具备债务偿还能力，同时安钢集团履行相关程序后将向公司提供反担

保，本次对外担保风险可控，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结果产生

不利影响，不会损害上市公司及公司股东的利益。 

                                   安阳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 11 月 26 日 



安阳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 

关于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河南安钢南方电磁新材料 

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融资租赁提供担保的议案 

 

各位股东： 

为优化公司控股子公司河南安钢南方电磁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安钢电磁新材料公司）融资结构，满足业务发展需要，安

钢电磁新材料公司拟与河南九鼎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以设备直租

方式开展融资租赁业务，租赁物为安钢电磁新材料二期一步工程项目

部分设备，计划融资金额为不超过人民币 1 亿元，融资期限不超过 3

年。公司拟为安钢电磁新材料公司的上述业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同时授权董事长签署公司上述交易所需要的合同及相关文件。  

该议案已经公司 2025 年第十五次临时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请

各位股东审议。 

 

安阳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 11 月 26 日 

 

 

 

 

 

 

 

 

 

 



安阳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 

关于申请银行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各位股东： 

根据公司发展和生产经营资金需求，现向工商银行、建设银行、

中国银行、农业银行、交通银行、光大银行、招商银行、中信银行、

广发银行、民生银行、浦发银行、兴业银行、邮政储蓄银行、中原银

行、郑州银行、河南省农商行、恒丰银行、浙商银行、渤海银行、平

安银行、华夏银行、大连银行、进出口银行、国家开发银行、长城资

产、中原信托等金融机构申请不超过 260 亿元等值人民币流动资金综

合授信额度（包括本、外币贷款、开立银行承兑汇票、开立信用证、

开立保函、进出口押汇等日常其他贸易融资业务），同时授权董事长

签署公司在上述授信额度内的融资合同和融资所需要的担保合同及

相关文件的权力。本决议有效期为三年。  

该议案已经公司 2025 年第十五次临时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请

各位股东审议。 

 

安阳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 11 月 26 日 

 

 

 

 

 

 

 



安阳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 

关于动产浮动抵押购买进口铁矿石的议案 

 

各位股东： 

为发挥合作方在港口大宗商品供应链领域的服务优势，公司拟与

山东港信资本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港信资本）开展合作，由港信

资本为公司采购进口铁矿石提供供应链综合服务，即港信资本以市场

价采购矿石资源，公司以商业承兑汇票向港信资本支付铁矿石采购货

款，同时，以公司等值中间产品钢坯作为抵押物。双方合作额度不超

过 3 亿元人民币，服务价格由双方协商确定（不超过同类业务行业平

均水平），使用情况根据公司实际需求确定。  

该议案已经公司 2025 年第十五次临时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请

各位股东审议。 

 

安阳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 11 月 26 日 

 

 

 

 

 

 

 

 

 

 

 

 

 



安阳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 

关于以公司部分资产抵押向中信信托有限责任 

公司申请信托贷款的议案 

 

各位股东： 

为补充流动资金，满足业务发展需要，公司拟以信托贷款方式向

中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申请不超过 4 亿元的信托贷款，期限为 18 个

月。公司拟以炼焦系统、煤气净化及化产系统、3号高炉热电站等设

备提供抵押，并由控股子公司周口公司作为共同债务人。同时授权董

事长代表公司签署在上述借款额度内的融资合同和融资所需要的担

保合同及相关文件。  

该议案已经公司 2025 年第十五次临时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请

各位股东审议。 

 

安阳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 11 月 26 日 

 

 

 

 

 

 

 

 

 

 

 

 

 



安阳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 

关于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河南安钢周口钢铁有限责任

公司融资租赁提供担保的议案 

 

各位股东： 

为满足公司控股子公司周口公司经营发展需要，周口公司拟与浙

江稠州金融租赁有限公司以回租方式开展融资租赁业务，租赁物为周

口公司一期干熄焦、活性石灰、焦化水处理等系统的设备，计划融资

金额为不超过人民币 1.5 亿元，融资期限不超过 3 年。公司拟为周口

公司的上述业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同时授权董事长签署公司上述交易所需要的合同及相关文件。 

该议案已经公司 2025 年第十五次临时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请

各位股东审议。 

 

安阳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 11 月 26 日 

 

 

 

 

 

 

 

 

 

 

 

 

 



安阳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 

关于公司为控股子公司安钢集团冷轧有限责任公司

银行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各位股东： 

为满足业务发展需要，公司控股子公司安钢集团冷轧有限责任公

司（以下简称冷轧公司）拟向中原银行安阳分行申请新增 5,700 万元

银行综合授信，期限 1 年。公司拟为冷轧公司的上述业务提供连带责

任保证担保。 

同时授权董事长签署公司上述交易所需要的合同及相关文件。 

该议案已经公司 2025 年第十五次临时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请

各位股东审议。 

 

安阳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 11 月 26 日 

 


